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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提名候選董事的程序 

 

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第103條，股東如欲推薦退任的董事或董事推薦的人士以

外的人士於股東大會上參選本公司董事，該股東須以書面通知本公司，表示建議

該名候選人參選董事，連同該名候選人以書面簽署表明參選意願的通知；而提交

上文通告的期限至少為七日。就計算該段通告期而言，須由不早於寄發董事選任

之股東大會通告日期翌日起計，並須於不遲於該股東大會日期七日前屆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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